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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導 言 

臺 灣 的 老 人 人 口 自 超 過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， 邁 入 聯 合 國 定 義 下

的 老 人 社 會 以 來 ， 有 關 人 口 老 化 ， 和 生 育 力 降 低 的 問 題 ， 開 始 成 為

政 府 制 定 社 會 政 策 的 一 大 議 題 。 為 了 應 付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， 政 府 相 關

單 位 提 出 了 提 高 生 育 力 的 對 策 ， 希 望 經 由 生 育 力 的 提 高 ， 來 平 衡 未

來 可 能 因 人 口 老 化 帶 來 的 勞 動 力 不 足 問 題 。  

臺 灣 所 面 對 的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， 早 在 數 十 年 前 已 發 生 在 許 多 其 它

西 方 國 家 ， 除 了 北 歐 等 幾 個 人 口 較 少 的 國 家 如 瑞 典 、 丹 麥 、 芬 蘭 等

國 家 外 ， 還 包 括 德 國 、 法 國 等 因 戰 爭 而 亟 待 復 員 的 國 家 。 當 時 這 些

國 家 ， 提 出 了 「 增 加 婦 女 勞 動 力 」 和 「 提 高 生 育 力 」 來 解 決 人 口 老

化 和 可 能 面 臨 勞 動 力 不 足 的 問 題  (Siim, 2000) 。  

以 「 增 加 生 育 力 」 而 言 ， 許 多 西 方 國 家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就 是 提 供

家 庭 津 貼 補 助 家 庭 養 育 子 女 費 用 。 如 德 國 、 法 國 及 北 歐 等 國 家 ， 每

多 生 一 個 子 女 ， 家 庭 津 貼 就 跟 著 提 高 ， 家 庭 津 貼 的 額 度 因 此 也 成 為

家 庭 多 生 育 的 一 大 誘 因  ( 羅 秀 青 ， 一 九 九 九 ； Siim, 2000) 。  

就 「 提 高 婦 女 勞 動 力 」 而 言 ， 這 些 國 家 提 出 了 完 整 的 勞 動 配 套

措 施 ， 包 括 留 職 留 薪 產 假 、 彈 性 選 擇 的 育 嬰 假 、 質 優 價 廉 的 托 育 服

務 等 各 種 減 輕 家 庭 育 兒 負 擔 的 優 惠 福 利 ， 讓 婦 女 不 必 因 為 結 婚 、 生

育 、 或 幼 兒 養 育 問 題 而 進 出 職 場 ， 兒 童 父 母 可 以 安 心 工 作 ， 不 必 擔

心 兒 童 的 安 全 和 照 顧 問 題 （ 郭 靜 晃 ， 一 九 九 九 ） 。 以 產 假 為 例 ， 丹 麥

的 有 薪 產 假 達 廿 八 周 ， 父 母 同 享 的 育 嬰 假 達 一 年 ， 法 國 的 產 假 為 了

鼓 勵 生 育 ， 從 第 二 個 子 女 出 生 開 始 ， 產 假 可 達 三 十 六 周 ， 瑞 典 的 新

生 兒 父 母 的 一 方 ， 可 以 在 產 假 後 ， 享 有 九 個 月 的 全 薪 育 嬰 假 ( 郭 靜

晃 ， 一 九 九 九 ； Kamerman and Kahn, 1991, 1995) 。 除 了 優 厚 的 產 假

和 育 嬰 假 外 ， 另 一 個 有 效 提 高 婦 女 勞 動 力 的 政 策 ， 就 是 提 供 全 面 的

質 優 價 廉 的 托 育 服 務 ， 讓 所 有 就 業 父 母 不 論 職 業 ， 不 分 收 入 ， 不 分

婚 姻 狀 況 ， 都 可 以 將 子 女 送 到 政 府 設 立 或 大 力 補 助 的 托 育 服 務 系 統

(Leira, 2002) 。  

托 育 服 務 的 國 際 觀 ：  

從 丹 麥 經 驗 談 起  

邱 貴 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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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 天 的 臺 灣 社 會 中 ， 無 論 是 「 增 加 生 育 力 」 ， 或 是 「 提 高 婦 女 勞

動 力 」 ， 研 究 發 現 都 發 現 托 育 問 題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許 多 婦 女

不 願 多 生 小 孩 ， 是 因 為 托 育 安 排 和 養 育 支 出 的 沈 重 負 擔 ； 婦 女 無 法

出 外 工 作 ， 也 是 因 為 必 需 照 顧 子 女 或 是 無 法 負 擔 托 育 費 用 （ 傅 立 葉 ，

一 九 九 五 ； 劉 毓 秀 ， 一 九 九 七 ； 張 晉 芬 等 ， 一 九 九 七 ； 郭 靜 晃 ， 一

九 九 九 ； 王 麗 容 ， 一 九 九 九 ） 。 因 此 ， 本 文 認 為 社 會 老 化 的 問 題 ， 也

是 兒 童 福 利 的 問 題 ， 更 是 婦 女 福 利 的 問 題 。 解 決 社 會 老 化 的 問 題 ，

是 個 多 面 向 的 政 策 問 題 ，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先 解 決 托 育 問 題 ， 讓 更 多 的

婦 女 減 輕 養 育 子 女 的 負 擔 ， 讓 更 多 婦 女 出 外 就 業 ， 增 加 家 庭 經 濟 收

入 ， 提 升 婦 女 的 經 濟 基 礎 ， 讓 更 多 的 青 壯 年 不 分 男 女 ， 在 年 輕 就 業

時 ， 培 養 個 人 經 濟 條 件 ， 累 積 收 入 ， 妥 善 理 財 儲 蓄 ， 為 老 年 的 經 濟

安 全 做 好 保 障 ， 而 不 是 以 養 兒 防 老 作 為 自 己 年 老 時 的 唯 一 生 活 依

靠 。 換 言 之 ， 質 優 價 廉 的 托 育 服 務 ， 除 了 可 以 讓 婦 女 增 加 生 育 的 意

願 外 ， 也 促 進 婦 女 出 外 就 業 ， 還 可 以 提 高 家 庭 收 入 減 少 貧 窮 ， 更 可

增 加 個 人 儲 蓄 減 低 養 老 負 擔 ， 是 一 舉 數 得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。  

根 據 主 計 處 「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報 告 」 發 現 ， 我 國 廿

五 歲 至 四 十 九 歲 婦 女 ， 百 分 之 六 十 七 自 己 照 顧 子 女 。 臺 灣 地 區 ， 有

工 作 的 職 業 婦 女 中 ， 百 分 之 四 十 九 的 人 有 六 歲 以 下 的 幼 兒 ， 而 這 些

職 業 婦 女 中 ， 又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六 的 人 ， 子 女 都 在 三 歲 以 下 。 由 於 三

歲 以 下 幼 兒 的 托 育 ， 影 響 家 庭 和 婦 女 就 業 的 層 面 最 大 ， 而 且 在 我 國

也 尚 未 納 入 幼 教 系 統 ， 除 了 家 庭 成 員 照 顧 外 ， 其 它 仍 以 使 用 家 庭 托

育 服 務 為 主 ， 因 此 在 管 理 和 品 質 監 督 上 也 較 為 複 雜 。  

基 於 國 內 對 托 育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本 文 因 此 選 擇 丹 麥 三 歲 以 下 兒 童

托 育 服 務 的 實 務 設 計 為 主 要 討 論 ， 作 為 我 國 托 育 服 務 設 計 的 經 驗 參

考 。 選 擇 丹 麥 ， 主 要 因 為 丹 麥 擁 有 全 世 界 最 完 善 、 精 良 的 托 育 服 務

網 絡 ， 政 策 目 標 也 最 為 寬 廣 ， 丹 麥 全 國 六 歲 以 下 的 兒 童 均 享 有 國 家

提 供 的 托 育 服 務 和 選 擇 。 丹 麥 也 是 將 托 育 服 務 列 入 生 育 政 策 、 勞 動

政 策 ， 和 兩 性 平 等 政 策 範 圍 ， 執 行 最 徹 底 的 國 家 之 一 。 因 此 丹 麥 的

實 例 ， 足 以 作 為 目 前 全 世 界 所 有 福 利 國 家 在 托 育 政 策 設 計 的 最 高 指

標 ( Kamerman and Kahn, 1995; Leira, 2000, Siim, 2000 ） 。  

本 文 以 實 務 設 計 為 探 討 方 向 ， 主 要 因 為 除 了 政 策 立 意 良 好 外 ，

托 育 服 務 實 務 層 面 設 計 的 完 善 ， 更 是 丹 麥 有 效 執 行 政 策 ， 落 實 政 策

目 標 的 主 因 之 一 ( Kamerman and Kahn, 1995) 。 因 此 本 文 希 望 從 托 育

服 務 設 計 中 ， 期 待 一 個 建 立 我 國 未 來 托 育 服 務 的 遠 景 。  

貳 、 托 育 服 務 的 政 策 思 考 

長 久 以 來 ， 托 育 問 題 一 直 被 視 為 是 影 響 世 界 各 地 婦 女 就 業 的 一

項 重 要 關 鍵 因 素  (Zimmerman, 1995; Pearson, 1989; Redclift, 1989; 

Parker, 1989; 傅 立 葉 ， 一 九 九 五 ； 張 晉 芬 ， 一 九 九 七 ； 劉 毓 秀 ， 一

九 九 七 ； 王 淑 英 、 賴 幸 媛 ， 一 九 九 七 ) 。 家 庭 責 任 對 婦 女 的 負 擔 舉 世

皆 然 ， 托 育 問 題 如 果 沒 有 先 解 決 ， 家 中 有 十 二 歲 以 下 兒 童 的 婦 女 就

無 法 安 心 出 外 工 作 ， 如 果 家 中 有 六 歲 以 下 幼 童 ， 沒 有 人 照 顧 兒 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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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了 出 外 工 作 ， 甚 至 連 出 門 辦 事 都 成 為 困 難 ， 更 不 用 提 三 歲 以 下 幼

兒 ， 婦 女 更 是 隨 時 將 子 女 帶 在 身 邊 。 城 市 的 婦 女 ， 抱 著 子 女 在 買 菜

做 家 事 ， 鄉 村 的 婦 女 背 著 子 女 下 田 工 作 。 子 女 的 照 顧 養 育 責 任 ， 佔

去 了 家 庭 生 活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、 精 神 、 金 錢 和 勞 力 。 對 婦 女 是 一 大 責

任 ， 對 職 業 婦 女 更 是 工 作 以 外 的 一 大 負 擔 ， 對 單 親 的 家 庭 甚 而 還 是

一 個 生 存 和 家 庭 的 雙 重 壓 力 。  

主 計 處 「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臺 灣 地 區 婦 女 婚 育 與 就 業 調 查 報 告 」

中 發 現 ， 臺 灣 地 區 婦 女 對 政 府 福 利 需 求 的 期 待 中 ， 「 普 設 公 立 托 兒 所

及 公 民 營 機 構 設 托 兒 所 」 的 需 求 被 最 多 婦 女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， 其 次 為

「 給 予 彈 性 工 作 時 間 」 ， 「 給 予 留 職 停 薪 的 育 嬰 假 」 等 ， 顯 示 托 育 問

題 在 我 國 婦 女 生 活 需 求 中 的 嚴 重 性 （ 主 計 處 ， 二 ○ ○ 一 ） 。  

臺 北 地 區 三 歲 以 下 幼 兒 托 育 費 用 ， 根 據 保 姆 協 會 （ 二 ○ ○ 二 ）

估 計 ， 一 天 八 至 十 小 時 的 全 日 托 約 一 萬 二 千 至 一 萬 五 千 元 ， 廿 四 小

時 托 育 的 費 用 約 二 萬 二 千 至 二 萬 五 千 元 。 以 全 國 女 性 每 月 平 均 收 入

二 萬 八 千 元 和 男 性 三 萬 八 千 元 計 算 ， 除 了 選 擇 保 姆 的 問 題 外 ， 保 姆

的 費 用 平 均 約 佔 了 一 般 家 庭 收 入 支 出 的 三 分 之 一 至 五 分 之 一 ， 這 些

數 據 顯 示 ， 托 育 問 題 是 所 有 職 業 婦 女 家 庭 的 一 個 嚴 重 的 負 擔 和 問 題  

（ 主 計 處 ， 二 ○ ○ 一 ） 。  

托 育 究 竟 應 歸 屬 於 「 國 家 公 領 域 」 的 範 圍 ， 或 是 「 家 庭 私 領 域 」

的 範 圍 ？ 劉 毓 秀 （ 一 九 九 七 ） 等 學 者 從 女 性 公 民 權 的 角 度 出 發 ， 認

為 女 性 作 為 家 庭 照 顧 者 ， 應 由 國 家 分 擔 其 家 庭 照 顧 的 工 作 ， 落 實 家

庭 的 兩 性 平 等 ， 減 輕 婦 女 兩 性 分 工 的 傳 統 家 庭 責 任 。 張 晉 芬 、 黃 玫

娟 （ 一 九 九 五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從 女 性 就 業 角 度 指 出 ， 婦 女 就 業 受 到 結

婚 和 生 育 的 嚴 重 影 響 ， 許 多 婦 女 在 結 婚 或 生 育 後 ， 退 出 職 場 ， 少 數

重 回 二 度 就 業 ， 更 多 是 從 此 不 再 出 去 工 作 ， 或 從 此 找 不 到 工 作 。 一

旦 丈 夫 失 業 或 成 為 單 親 媽 媽 ， 家 庭 生 活 也 因 此 陷 入 困 境 。 張 晉 芬 等

學 者 （ 一 九 九 七 ） 因 而 主 張 婦 女 應 該 「 一 度 就 業 ， 就 業 到 底 」 ， 並 指

出 這 個 政 策 的 前 提 ， 就 是 讓 婦 女 不 必 因 為 結 婚 、 生 育 或 其 它 如 家 務 、

照 顧 病 人 、 照 顧 老 人 等 家 庭 因 素 退 出 職 場 ， 而 堅 守 工 作 職 位 ， 保 障

婦 女 個 人 經 濟 獨 立 和 自 主 。  

除 了 婦 女 的 就 業 因 素 外 ， 從 托 育 的 社 會 利 益 而 言 ， 馮 燕 （ 二 ○

○ 二 ： 一 八 九 ） 參 考 西 方 學 者 研 究 也 發 現 ， 良 好 的 托 育 服 務 更 可 為

社 會 帶 來 ： 兒 童 的 自 信 和 正 面 的 社 會 技 能 ； 節 省 社 會 成 本 ， 減

少 未 來 在 特 殊 教 育 、 矯 治 教 育 和 社 會 救 助 的 支 出 ； 增 進 社 會 生 產

力 和 自 立 人 口 ； 提 高 勞 動 就 業 ， 可 以 讓 父 母 安 心 就 業 ， 持 續 穩 定

工 作 ； 刺 激 經 濟 發 展 ， 良 好 的 托 育 可 以 增 加 地 區 的 就 業 條 件 ， 使

更 多 父 母 加 入 勞 動 市 場 。 這 些 因 素 都 顯 示 ， 良 好 的 托 育 服 務 不 僅 對

家 庭 帶 來 正 面 的 影 響 ， 對 社 會 也 有 正 面 的 助 益 。  

托 育 服 務 除 了 被 定 位 為 增 加 婦 女 就 業 一 大 利 器 ， 也 是 促 進 家

庭 性 別 平 等 和 婦 女 公 民 權 的 重 要 條 件 （ Liljestrom, 1978; Ruggie, 

1984 ） 。 Liljestrom （ 1978 ） 和 Ruggie （ 1984 ） 指 出 ， 托 育 服 務 是 婦

女 就 業 和 性 別 平 等 的 問 題 ， 也 是 一 個 雙 薪 家 庭 中 ， 兩 個 同 等 地 位

的 父 母 ， 兩 個 賺 錢 養 家 的 成 員 ， 兩 個 社 會 的 公 民 ， 也 是 生 活 中 的

兩 個 個 人 ， 有 其 個 別 的 時 間 安 排 和 生 活 需 求 。 有 了 質 優 價 廉 的 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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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服 務 ， 婦 女 就 不 會 陷 入 傳 統 的 性 別 分 工 角 色 ， 家 庭 也 不 會 將 生

兒 育 女 視 為 婦 女 的 理 所 當 然 的 責 任 ， 婦 女 有 更 多 時 間 安 排 個 人 生

活 ， 參 與 勞 動 市 場 和 各 種 社 會 活 動 ， 成 為 一 個 經 濟 自 主 、 生 活 自

主 的 公 民 。  

在 這 種 公 民 福 利 的 崇 高 理 念 下 ， 許 多 以 福 利 國 為 國 家 發 展 政 策

取 向 的 先 進 國 家  如 丹 麥 、 瑞 典 等 北 歐 國 家 ， 在 探 討 托 育 問 題 時 ， 除

了 關 照 婦 女 就 業 和 國 家 勞 動 競 爭 力 以 外 ， 更 從 增 加 人 口 生 育 力 ， 提

升 兩 性 平 等 ， 和 促 進 公 民 社 會 參 與 力 等 更 寬 廣 的 不 同 角 度 ， 規 劃 設

計 其 國 家 的 托 育 服 務 網 ， 將 托 育 納 入 國 家 福 利 制 度 ， 讓 民 眾 有 更 多

的 空 間 和 彈 性 規 劃 家 庭 生 活 ， 選 擇 托 育 的 方 式 ， 和 更 多 的 就 業 選 擇

（ Sassoon, 1987; Kabeer, 1997: 187; Siim, 2000; Leira, 2002 ） 。  

為 了 協 助 雙 薪 家 庭 平 衡 工 作 和 家 庭 責 任 ， 協 助 單 親 家 庭 維 持 家

庭 生 活 水 準 ， 更 為 了 促 進 社 會 兩 性 平 等 ， 北 歐 國 家 在 托 育 政 策 大 都

分 為 三 個 主 要 方 向 ： 國 家 補 助 的 托 育 服 務 網 ， 育 嬰 假 ， 托 育

津 貼 (Leira, 2002) 。  

在 這 些 政 策 立 意 下 ， 一 些 西 方 國 家 如 何 將 政 策 目 標 落 實 在 實 務

層 面 ， 也 成 了 一 個 政 策 成 功 的 關 鍵 因 素 。 以 下 ， 本 文 將 從 丹 麥 三 歲

以 下 幼 兒 托 育 服 務 網 的 設 計 、 監 督 、 規 劃 。 希 望 從 先 進 國 家 的 政 策

發 展 中 ， 提 供 我 國 學 界 在 托 育 研 究 和 政 界 在 托 育 政 策 實 際 執 行 時 的

參 考 。  

參 、 丹 麥 的 實 務 經 驗 

一 、 政 策 目 標  

丹 麥 和 瑞 典 是 世 界 上 兩 個 均 富 程 度 最 高 的 國 家  (OECD, 

2002) 。 二 ○ ○ ○ 年 底 為 止 ， 丹 麥 人 口 約 五 百 三 十 萬 ， 十 六 歲 至 六 十

六 歲 的 婦 女 ， 勞 動 率 高 達 七 三 ％ ， 僅 次 於 瑞 典 七 八 ％ ， 位 居 世 界 第

二 。 婦 女 佔 總 勞 動 人 口 的 四 六 ％ 。 其 中 ， 廿 歲 至 五 十 歲 的 婦 女 ， 有

八 六 ％ 全 職 工 作 ， 顯 示 托 育 服 務 為 丹 麥 就 業 婦 女 的 一 大 需 求 。  

丹 麥 的 托 育 政 策 原 則 是 ： 鼓 勵 就 業 、 以 增 加 家 庭 收 入 ， 提 高 生

活 水 平 。 並 主 張 優 良 托 育 可 以 吸 引 居 民 和 企 業 ， 造 福 社 區 。 對 丹 麥

職 業 婦 女 而 言 ， 托 育 服 務 不 但 減 輕 她 們 的 育 兒 負 擔 ， 也 增 進 了 她 們

在 家 庭 中 的 性 別 平 等 地 位 ， 不 但 有 個 人 的 經 濟 獨 立 能 力 和 就 業 更 好

的 就 業 條 件 ， 托 育 更 保 障 單 親 媽 媽 家 庭 經 濟 生 活 條 件 的 重 要 基 礎

（ Leira, 2002: 38 ） 。  

二 、 服 務 對 象 和 收 費  

丹 麥 的 托 育 網 絡 組 織 之 健 全 ， 全 球 第 一 （ Jensen, 1994; 

Kamerman and Kahn, 1995; OECD, 2002) 。 托 育 視 為 國 民 的 權 利 ， 服

務 對 象 擴 及 所 有 就 業 的 幼 兒 父 母 ， 不 分 貧 富 ， 也 不 分 婚 姻 狀 態 ， 幼

兒 父 母 可 以 隨 時 向 社 會 局 申 請 ， 由 父 母 自 己 選 擇 托 育 方 式 ， 再 由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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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局 安 排 家 長 和 保 姆 見 面 ， 或 由 家 長 參 觀 托 育 中 心 。  

丹 麥 政 府 目 前 已 全 面 提 供 托 育 服 務 給 家 中 有 七 個 月 至 六 歲 大 兒

童 的 家 庭 ， 由 家 庭 自 己 選 擇 托 育 服 務 方 式 ， 包 括 ： 托 育 中 心 、 托 兒

所 、 或 家 庭 保 姆 ， 五 歲 至 七 歲 兒 童 完 全 免 費 ， 五 歲 以 下 兒 童 ， 依 兒

童 父 母 的 收 入 ， 按 比 例 收 費 。 幼 兒 的 托 育 成 本 中 ， 政 府 平 均 負 擔 七

十 ％ ， 家 庭 負 擔 三 十 ％ 。 而 家 中 每 多 一 個 幼 兒 ， 再 減 家 庭 負 擔 部 分

中 的 三 十 三 ％ （ OECD, 2002 ） 。  

Kamerman and Kahn (1995) 估 計 ， 丹 麥 男 性 平 均 收 入 約 三 萬 八

千 丹 麥 幣 ， 女 性 為 三 萬 二 千 元 。 以 夫 妻 加 一 個 兒 童 的 家 庭 收 入 約 為

五 萬 五 千 元 計 算 ， 托 育 費 約 為 家 庭 年 收 入 的 五 點 三 ％ （ 中 心 托 育 ）

至 四 點 八 ％ （ 家 庭 保 姆 ） 。 根 據 OECD （ 2002 ） 統 計 報 告 ， 丹 麥 三 歲

以 下 的 幼 兒 有 六 十 四 ％ 使 用 托 育 服 務 ， 包 括 ： 四 一 ％ 由 政 府 雇 用 或

監 督 的 家 庭 保 母 照 顧 。 十 ％ 在 托 育 中 心 ， 十 三 ％ 在 兼 收 三 歲 以 上 兒

童 的 幼 稚 園 。  

三 、 產 假 與 育 嬰 假  

在 婦 女 就 業 相 關 福 利 方 面 ， 丹 麥 的 產 假 為 廿 八 周 （ 適 用 於 產

婦 ） ， 育 嬰 假 一 年 （ 適 用 於 嬰 兒 父 母 ） ， 均 由 政 府 立 法 保 證 六 十 ％ 的

薪 資 ， 產 假 以 政 府 福 利 支 出 ， 育 嬰 假 以 失 業 保 險 給 付 。 但 多 數 雇 主

都 以 員 工 福 利 補 足 其 它 四 十 ％ 的 差 額 ， 所 以 丹 麥 的 新 生 兒 的 就 業 父

母 多 享 有 全 薪 留 職 留 薪 的 育 嬰 假 福 利 。  
四 、 保 姆 訓 練 和 督 導  

如 上 文 所 指 出 ， 丹 麥 有 六 四 ％ 的 三 歲 以 下 幼 兒 使 用 托 育 服 務 ，

其 中 家 庭 保 姆 有 四 一 ％ ， 中 心 托 育 為 十 四 ％ ， 因 此 家 庭 保 姆 的 訓 練

和 監 督 ， 是 政 府 托 育 服 務 網 的 重 要 一 環 。  

丹 麥 的 托 育 服 務 屬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部 門 。 分 類 包 括 ： 家 庭 保 姆 、

托 兒 所 （ 六 個 月 至 滿 三 歲 以 下 ） ， 幼 稚 園 （ 滿 三 歲 至 五 歲 ） ， 混 齡 托

育 中 心 （ 六 個 月 至 滿 六 歲 ） ， 安 親 班 （ 學 齡 兒 童 ） 。 在 所 有 托 育 服 務

系 統 中 ， 約 七 十 ％ 屬 公 立 ， 餘 為 私 人 經 營 。  

保 育 員 不 等 於 教 師 ， 不 作 任 何 教 學 。 保 育 員 和 兒 童 比 率 規 定 嚴

格 ， 托 育 中 心 的 比 率 ， ○ ｜ 三 歲 以 一 個 保 育 員 平 均 負 責 二 ． 七 兒 童

（ 一 ： 二 ． 七 ） 。 三 ｜ 六 歲 幼 兒 ， 一 個 保 育 員 平 均 負 責 五 ． 五 個 兒 童

（ 一 ： 五 ． 五 ） 。 家 庭 托 育 則 為 一 ： 五 或 二 ： 十 為 原 則 ， 保 姆 的 未 成

年 子 女 也 計 算 在 內 。  

除 了 政 府 直 接 管 理 或 監 督 的 托 育 中 心 外 ， 丹 麥 的 家 庭 托 育 系 統

也 受 政 府 社 會 局 人 員 督 導 。 家 庭 保 姆 由 政 府 訓 練 發 給 執 照 ， 並 由 政

府 直 接 補 貼 托 育 費 用 給 保 姆 。 想 要 提 供 家 庭 托 育 的 丹 麥 人 民 （ 不 限

男 女 ） ， 向 政 府 社 會 局 申 請 後 ， 由 政 府 派 行 政 人 員 兩 人 一 組 前 往 作 家

訪 ， 視 察 環 境 ， 查 對 申 請 者 的 犯 罪 記 錄 ， 符 合 資 格 者 ， 開 始 接 受 兩

周 保 育 訓 練 ， 試 用 期 為 十 三 個 月 ， 試 用 結 束 後 ， 每 年 固 定 受 訓 一 周 。

每 個 月 由 社 會 局 人 員 固 定 家 訪 ， 確 保 托 育 品 質 。 合 格 的 家 庭 保 姆 由

政 府 保 障 福 利 ， 一 周 工 作 四 十 八 小 時 ， 每 年 五 周 帶 薪 休 假 。 政 府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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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原 則 是 高 福 利 可 保 障 高 品 質 托 育 ， 也 可 使 保 姆 流 動 率 降 到 最 低  
（ OECD, 2002 ） 。  

政 府 的 監 督 方 式 還 包 括 將 同 社 區 的 家 庭 保 姆 三 個 人 分 成 一 組 ，

讓 保 姆 可 以 協 調 休 假 ， 還 規 定 同 組 保 姆 每 個 月 約 時 間 固 定 帶 兒 童 一

起 到 社 區 的 公 立 托 育 中 心 一 起 參 加 團 體 遊 戲 ， 讓 托 育 的 兒 童 互 相 認

識 ， 也 讓 兒 童 有 團 體 活 動 的 機 會 。 同 時 在 保 姆 休 假 時 ， 兒 童 換 人 托

育 時 也 不 會 因 新 保 姆 產 生 陌 生 排 斥 感 ， 托 育 服 務 的 設 計 精 緻 而 周 全  

（ Kamerman and Kahn, 1995 ） 。  

Kamerman and Kahn （ 1995 ） 實 地 訪 查 丹 麥 Hvidovre City 發 現 ，

當 地 的 家 庭 保 姆 由 社 會 局 建 檔 監 督 。 社 會 局 的 托 育 管 理 行 政 人 員 ，

平 均 每 個 社 會 局 人 員 負 責 督 導 一 一 二 個 家 庭 保 姆 ， 共 有 三 六 ○ 個 幼

兒 。 所 以 每 個 社 會 局 的 工 作 人 員 ， 可 以 有 效 督 導 、 訓 練 家 庭 保 姆 的

品 質 和 服 務 。 必 要 時 ， 還 可 以 加 強 和 就 業 父 母 的 互 動 ， 對 家 長 和 保

姆 雙 方 都 是 一 大 品 質 保 障 。  

五 、 小 結  

良 好 的 托 育 服 務 的 需 求 指 標 包 括 ： 可 近 性 、 可 得 性 、 可 負 擔 性 ，

和 品 質 （ 馮 燕 ， 二 ○ ○ 二 ） 。 綜 觀 以 上 丹 麥 的 實 務 討 論 ， 丹 麥 的 托 育

服 務 的 設 計 完 全 符 合 這 些 條 件 。 從 「 可 近 性 」 來 說 ， 丹 麥 的 托 育

服 務 由 地 方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行 政 單 位 負 責 ， 以 社 區 劃 分 ， 所 以 家 長 可

以 選 擇 個 人 最 方 便 的 托 育 地 點 。 就 「 可 得 性 」 而 言 ， 丹 麥 托 育 服

務 是 全 民 的 福 利 ， 由 政 府 全 面 提 供 ， 所 有 就 業 家 長 ， 只 要 有 需 求 ，

都 可 得 到 托 育 服 務 的 供 應 ， 所 以 沒 有 資 源 不 足 或 分 配 不 均 的 問 題 。

就 「 可 負 擔 性 」 來 看 ， 政 府 補 助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的 托 育 成 本 ， 並 以

家 庭 收 入 依 比 例 計 算 ， 托 育 支 出 約 佔 家 庭 全 年 收 入 的 五 ％ ， 對 一 般

收 入 的 丹 麥 家 庭 都 是 一 個 合 理 的 負 擔 ， 而 低 收 入 的 家 庭 則 由 政 府 免

費 提 供 ， 也 不 會 造 成 貧 富 不 均 的 問 題 。 從 「 品 質 」 而 言 ， 政 府 負

起 訓 練 、 監 督 和 管 理 的 責 任 ， 所 以 無 論 是 托 育 中 心 的 保 育 員 ， 或 是

在 家 托 育 的 家 庭 保 姆 ， 政 府 都 有 固 定 的 訪 視 和 訓 練 ， 以 專 業 執 照 和

政 府 補 助 審 核 等 方 式 來 管 理 保 育 員 和 家 庭 保 姆 的 品 質 及 其 工 作 態

度 ， 使 托 育 品 質 得 到 保 證 ， 家 長 無 後 顧 之 憂 。 因 此 ， 丹 麥 的 托 育 服

務 實 在 不 愧 為 全 球 第 一 的 盛 名 。  

肆 、 我 國 托 育 需 求 和 現 有 托 育 服 務 探 討 

從 丹 麥 的 例 子 反 應 出 ， 一 個 質 優 價 廉 的 托 育 服 務 並 非 不 可 行 ，

但 的 確 需 要 更 多 的 政 策 和 行 政 力 量 投 入 。 我 國 雖 然 生 育 力 逐 年 降

低 ， 但 兒 童 人 數 在 全 人 口 中 仍 佔 相 當 比 例 。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資 料 （ 二

○ ○ 二 ） 顯 示 ， 我 國 至 民 國 九 十 年 底 ， 六 歲 以 下 人 口 達 一 百 七 十 六

萬 四 千 六 百 四 十 五 人 ， 含 總 人 口 的 十 六 點 五 八 ％ 。 其 中 未 滿 三 歲 的

幼 兒 有 八 十 三 萬 五 千 六 百 七 十 二 人 ， 佔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數 的 四 七 ％ 。

而 根 據 主 計 處 「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人 力 資 源 運 用 調 查 報 告 」 指 出 ， 臺 灣

地 區 ， 四 九 ％ 的 職 業 婦 女 有 六 歲 以 下 的 幼 兒 ， 而 這 些 職 業 婦 女 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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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 有 四 六 ％ 的 人 ， 子 女 都 在 三 歲 以 下 。 隨 著 臺 灣 經 濟 發 展 ， 生 活 水

準 提 高 ， 家 庭 支 出 日 增 ， 婦 女 教 育 和 就 業 機 會 增 加 ， 雙 薪 家 庭 已 成

為 家 庭 生 活 型 態 的 主 流 ，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調 查 指 出 ， 我 國 婦 女 勞

動 率 達 四 六 ％ ， 而 已 婚 婦 女 勞 動 率 達 五 四 點 一 ％ ， 其 中 五 九 ％ 從 婚

前 至 今 結 婚 生 子 都 一 直 有 工 作 ， 沒 有 間 斷 （ 主 計 處 ， 二 ○ ○ 一 ） 。 這

些 實 際 的 數 據 在 在 顯 示 托 育 問 題 已 是 社 會 一 個 重 要 議 題 ， 影 響 婦 女

就 業 的 層 面 尤 為 深 遠 。  

內 政 部 兒 童 局 資 料 指 出 （ 內 政 統 計 通 報 一 ， 二 ○ ○ 二 ） ， 我 國 至

民 國 九 十 年 底 共 有 三 千 六 百 所 托 兒 所 ， 收 托 人 數 三 十 一 萬 八 千 九 千

九 百 一 十 八 人 ， 保 育 員 和 幼 童 的 比 例 是 一 ： 一 四 ． 九 一 （ 相 對 於 丹

麥 保 育 員 和 三 歲 以 下 幼 兒 的 比 例 一 ： 二 ． 七 ； 保 育 員 和 三 至 六 歲 兒

童 比 例 一 ： 五 ． 五 ） 。 而 其 中 公 立 或 公 辦 民 營 托 兒 所 全 臺 只 有 二 百 九

十 七 所 ， 收 托 兒 童 有 九 萬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人 。 換 算 結 果 ， 我 國 在 托

兒 所 托 育 的 兒 童 中 ， 只 有 三 十 ％ 的 兒 童 在 公 立 或 公 設 民 營 托 兒 所

中 ， 其 它 兒 童 都 是 在 私 立 托 兒 所 。 而 更 有 許 多 統 計 以 外 的 受 托 兒 童

在 未 立 案 的 托 兒 所 中 ， 或 交 由 家 庭 保 姆 照 顧  （ 內 政 統 計 通 報 一 ， 二

○ ○ 二 ） 。 而 許 多 托 兒 所 沒 有 申 請 立 案 的 原 因 是 「 建 物 使 用 執 照 」 和

「 合 格 師 資 遴 聘 有 困 難 」 等 問 題 ， 沒 有 正 式 立 案 ， 主 管 單 位 也 因 此

無 從 直 接 管 理 （ 羅 秀 青 ， 一 九 九 九 ； 馮 燕 ， 二 ○ ○ 二 ） 。  

我 國 三 歲 以 下 兒 童 的 托 育 服 務 ， 除 了 家 庭 保 姆 外 ， 托 育 機 構 又

分 為 托 兒 所 和 幼 稚 園 。 托 兒 所 招 收 零 至 六 歲 兒 童 ， 屬 社 政 單 位 主 管 。

幼 稚 園 招 收 四 至 六 歲 兒 童 ， 屬 教 育 單 位 主 管 。  

家 庭 保 姆 的 訓 練 機 構 包 括 ： 社 會 局 、 彭 婉 如 文 教 基 金 會 、 家 扶

中 心 、 臺 北 市 保 姆 協 會 、 臺 北 縣 保 姆 協 會 、 中 華 民 國 保 母 策 進 會 、

兒 童 福 利 中 心 、 臺 北 護 理 學 院 、 輔 仁 大 學 等 不 同 機 構 負 責 。 受 訓 後

的 保 姆 可 取 得 保 姆 執 照 ， 保 證 個 人 的 托 育 品 質 （ 臺 北 市 社 會 局 托 育

服 務 資 網 ， 二 ○ ○ 三 ） 。 丹 麥 的 托 育 政 策 中 ， 因 為 政 府 補 貼 托 育 費 用

三 分 之 二 ， 沒 有 執 照 就 沒 有 補 貼 ， 因 此 丹 麥 的 家 庭 保 姆 都 有 執 照 ，

家 長 也 不 會 將 子 女 交 給 沒 有 執 照 的 保 姆 ， 否 則 就 得 自 己 負 擔 全 部 的

托 育 費 用 。 如 此 的 作 法 形 成 一 個 有 效 的 監 督 管 理 機 制 。 臺 灣 的 保 姆

執 照 只 是 個 人 的 品 質 證 書 ， 沒 有 管 理 也 沒 有 追 蹤 和 後 續 監 督 。 因 保

姆 費 用 由 家 庭 獨 力 支 出 ， 保 姆 的 品 質 只 能 由 家 庭 自 行 選 擇 和 負 擔 結

果 。  

從 我 國 現 有 的 托 育 服 務 政 策 來 看 ， 主 要 仍 將 生 育 視 為 家 庭 私

事 ， 所 以 養 育 子 女 也 因 此 被 視 為 父 母 的 個 人 責 任 。 國 家 以 兒 童 福 利

為 出 發 點 ， 為 功 能 失 調 的 家 庭 提 供 托 育 服 務 ， 因 此 公 立 托 育 定 位 為

弱 勢 家 庭 的 殘 補 式 福 利 ， 而 不 是 全 民 的 制 度 式 福 利 。 傳 統 觀 念 中 ，

三 歲 以 下 的 幼 兒 應 由 幼 兒 母 親 在 家 全 天 照 顧 ， 由 父 親 出 外 工 作 提 供

經 濟 所 需 。 所 以 在 福 利 國 的 發 展 模 式 中 ， 我 國 仍 接 近

Esping-Andersen, （ 1990) 所 劃 分 的 英 國 、 美 國 等 以 資 本 主 義 自 由

市 場 為 主 的 福 利 模 式 ， 除 非 是 特 殊 需 要 的 家 庭 如 貧 窮 家 庭 、 單 親 家

庭 、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家 庭 等 ， 托 育 問 題 都 被 視 為 是 家 庭 私 事 ， 主 要 由

家 庭 經 濟 負 擔 ， 由 市 場 機 制 購 買 解 決 ， 而 不 是 國 家 公 共 政 策 全 民 福

利 的 一 環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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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幾 年 來 經 濟 轉 型 ， 出 現 中 高 齡 失 業 問 題 ， 單 親 家 庭 增 多 ， 婦

女 就 業 的 需 求 和 重 要 性 ， 也 因 婦 女 個 人 教 育 程 度 提 高 ， 就 業 機 會 增

大 ， 而 成 為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不 可 或 缺 的 勞 動 力 。 婦 女 就 業 對 個 人 的 經

濟 自 主 ， 和 對 家 庭 經 濟 生 活 的 貢 獻 也 更 趨 重 要 。  

已 婚 婦 女 的 就 業 對 家 庭 生 活 而 言 ， 家 庭 因 為 有 兩 份 全 職 工 作 的

收 入 ， 所 以 在 家 庭 有 一 方 失 業 時 ， 所 受 的 經 濟 和 生 活 衝 擊 ， 相 較 於

只 有 單 薪 家 庭 來 得 較 小 。 不 幸 遭 遇 單 親 時 ， 家 庭 生 活 也 較 不 會 陷 入

困 境 。 在 今 天 社 會 失 業 率 高 漲 的 情 況 下 ， 已 婚 婦 女 就 業 對 家 庭 經 濟

生 活 的 穩 定 有 絕 對 的 幫 助 。 從 經 濟 層 面 來 看 ， 雙 薪 家 庭 除 了 有 效 提

升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外 ， 在 經 濟 環 境 變 遷 時 ， 也 可 使 社 會 減 少 貧 窮 家 庭

問 題 。  

因 此 從 婦 女 個 人 、 家 庭 生 活 或 從 社 會 觀 點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雙 薪 家

庭 已 是 一 個 不 可 免 的 社 會 趨 勢 ， 也 是 未 來 社 會 政 策 發 展 重 點 。 然 而 ，

雙 薪 家 庭 在 家 庭 和 工 作 的 雙 重 壓 力 下 ， 首 先 面 臨 的 就 是 兒 童 托 育 問

題 。 傳 統 社 會 ， 照 顧 兒 童 一 向 被 定 位 為 婦 女 的 責 任 ， 許 多 婦 女 因 為

家 庭 和 工 作 無 法 兼 顧 而 放 棄 工 作 。 在 這 種 發 展 趨 勢 下 ， 托 育 服 務 的

社 會 政 策 思 考 因 此 由 過 去 的 「 兒 童 福 利 」 角 度 ， 進 一 步 推 展 到 「 家

庭 政 策 」 、 「 婦 女 福 利 」 的 領 域 ， 隨 著 婦 女 教 育 程 度 提 高 ， 勞 動 參 與

增 加 ， 托 育 已 不 再 是 兒 童 的 發 展 問 題 ， 而 延 伸 為 家 庭 生 活 的 直 接 議

題 。  

未 來 ， 臺 灣 婦 女 的 勞 動 政 策 ， 如 張 晉 芬 等 學 者 所 指 ， 應 從 鼓 勵

「 二 度 就 業 」 提 升 為 「 一 度 就 業 ， 就 業 到 底 」 ， 讓 更 多 婦 女 可 以 安 心

加 入 勞 動 市 場 ，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。 而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先 解 決 家 庭 中 的 幼

兒 托 育 問 題 ， 從 丹 麥 的 實 例 討 論 中 ， 不 難 發 現 ， 一 個 良 好 的 托 育 服

務 網 ， 首 先 需 要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是 鼓 勵 生 育 ？ 或 是 提 高 婦

女 勞 動 力 ？ 是 促 進 兩 性 平 等 ？ 增 進 公 民 福 利 ？ 或 是 解 決 社 會 老 化 問

題 ？ 臺 灣 目 前 的 托 育 政 策 仍 屬 家 庭 私 事 的 領 域 ， 公 立 托 育 服 務 以 家

庭 特 殊 需 求 如 低 收 入 戶 或 身 心 障 礙 者 兒 童 者 為 優 先 ， 對 廣 大 的 家 庭

而 言 ， 仍 是 停 留 在 自 給 自 足 ， 自 求 多 福 的 階 段 ， 由 於 托 育 政 策 方 向

不 明 ， 所 以 無 論 在 鼓 勵 生 育 或 提 高 婦 女 就 業 ， 或 解 決 社 會 老 化 問 題

上 ， 都 沒 有 確 切 的 執 行 目 標 和 方 法 。  

以 我 國 目 前 的 托 育 服 務 網 來 看 ， 仍 是 在 以 市 場 經 濟 為 主 ， 托 育

的 品 質 以 價 格 高 低 為 指 標 ， 由 家 長 自 行 選 擇 和 解 決 ， 在 立 案 的 管 理

上 也 監 督 不 嚴 ， 家 庭 保 姆 的 托 育 更 無 法 管 理 。 從 丹 麥 的 托 育 服 務 來

看 ， 公 立 托 育 服 務 的 設 立 和 公 家 補 助 的 監 督 ， 成 了 品 質 管 理 的 有 效

利 器 。 如 馮 燕 （ 一 九 九 七 ） 所 指 ， 托 育 需 求 的 產 生 原 因 ， 主 要 來 自

社 會 的 變 遷 ， 所 以 滿 足 托 育 需 求 的 責 任 ， 也 應 由 社 會 承 擔 ， 由 政 府

執 行 。 未 來 在 臺 灣 托 育 服 務 政 策 的 發 展 上 ， 如 何 確 立 政 策 目 標 和 方

向 ， 選 擇 管 理 機 制 和 方 法 ， 將 是 托 育 服 務 政 策 成 功 與 否 的 關 鍵 ， 也

是 所 有 家 庭 能 否 得 到 價 格 合 理 ， 品 質 優 良 的 托 育 的 重 要 基 礎 。  

（ 本 文 作 者 現 任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系 助 理 教 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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